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處理程序

中央銀行業務局90年6月19日(90)台央業字第020021488號函同意備查
台灣票據交換業務發展基金會93年7月28日第1屆第8次董事會決議修正通過

中央銀行業務局93年10月15日台央業字第0930045940號函同意修正

台灣票據交換業務發展基金會95年8月30日第2屆第4次董事會決議修正通過

中央銀行95年11月2日台央業字第0950049287號函同意修正

台灣票據交換業務發展基金會97年10月28日第2屆第13次董事會決議修正通過

中央銀行97年11月19日台央業字第0970055980號函同意備查修正

台灣票據交換業務發展基金會98年5月18日第3屆第3次董事會決議修正通過

中央銀行98年7月1日台央業字第0980034280號函同意備查修正
一、台灣票據交換所（以下簡稱本所）總所、各分所(以下簡稱總《分》所)為辦理票據交換作業，訂定本處理程序。
二、金融業者依本所票據交換參加規約申請成為交換單位，應指定交換員辦理票據交換及退票之結算工作。
三、本所總(分)所應指派交換總結算員（以下簡稱總結算員）辦理總結算工作。
四、交換單位提出票據，應於票據正面加蓋「○○銀行提出交換」戳記，其式樣由本所規定。
五、交換單位所有提付交換之票據，其金額一律計算至「元」為止。
六、本所辦理票據交換之作業方式，分為人工作業與電腦作業二種。

七、票據交換人工作業之方式，辦理如下：

﹙一﹚提示交換：

1、交換單位應將提出之票據依付款交換單位加以分類，並將其應付票據之張數及金額填入「集計試算表」（格式一），然後套寫「交換票據提出通知單」（格式二）及「交換票據對數回單」（格式三），並記載於「票據交換結算表」（格式四）之貸方（複寫二份，一份留底，一份送總結算員備用），連同提出之票據由交換員於規定時間內攜至當地分所，送交付款交換單位之交換員點收。
前述「交換票據提出通知單」，應由提出交換單位之交換員簽章。

2、付款交換單位之交換員收到「交換票據提出通知單」時，經核對其票據張數及金額無誤後，即將「交換票據對數回單」加具簽章退還提出交換單位之交換員，再按每一提出交換單位分別填入「票據交換結算表」之借方，然後軋計該交換單位應收或應付差額，加具簽章送總結算員。
3、總結算員將各交換員提出之「票據交換結算表」核對無誤後，即登記「票據交換總結算簿」（與格式四同），並結算其貸借總數及應收應付交換差額總數無誤，其交換差額即為確定。
4、每次交換總結算之結果，所有應收交換差額之交換單位應套寫「票據交換差額劃收申請書」（格式五）及「票據交換差額劃收報單」（格式六），由各該交換單位之交換員簽章一併送交總結算員，經總結算員核對簽章，再送由中央銀行或其代理銀行加具有權簽章人員印鑑後，將「票據交換差額劃收報單」交還各該交換單位交換員留存，中央銀行或其代理銀行憑「票據交換差額劃收申請書」將應收交換差額列收各該交換單位存款帳戶。

5、每次交換總結算之結果，所有應付交換差額之交換單位，應套寫「票據交換差額劃付申請書」（格式七）及「票據交換差額劃付報單」（格式八），由各該交換單位之交換員簽章，一併送交總結算員，經總結算員核對簽章，再送由中央銀行或其代理銀行加具有權簽章人員印鑑後，將「票據交換差額劃付報單」交還各該交換單位交換員留存，中央銀行或其代理銀行憑「票據交換差額劃付申請書」，將應付交換差額列付各該交換單位之存款帳戶。
(二)退票交換：

退票收付結算手續與辦理票據交換同。但所用之「通知單」、「對數回單」、「結算表」、「申請書」、「報單」等，均應加蓋「退票」字樣之戳記，以資識別。
八、人工交換單位如因內部電腦系統故障，致無法於規定時間內辦理退票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退票交換開始前，以書面或傳真報請本所當地分所核備，並副知各交換單位。本所分所同意備查後，立即公告週知。

(二)電腦故障交換單位，仍應於規定時間派員辦理退票交換。該單位未能於當日辦理「存款不足」理由退票者，准予延至次營業日上午九時以前，自行送至提出交換單位補辦退票手續，提出交換單位不得拒收。但經洽提出交換單位同意者，得以電話補辨退票手續。已接受補辦退票之提出交換單位，不得將票款支付予託收人。

(三)補辦退票所結計之應收、應付金額併入次營業日退票交換差額結算，退票理由單應加註「補辦退票」字句後送交本所當地分所。
九、票據交換電腦作業之方式及其因電腦故障致無法於規定時間辦理退票之補救措施，依本所票據交換電腦作業手冊及退票交換電腦作業手冊之相關規定辦理。

十、交換單位收到交換票據後，應即辦理付款手續。對同一支票存款戶同時有二張以上之票據提示時，其付款順序，應依照「支票存款往來約定書」約定事項辦理，未經約定且其餘額僅夠支付部分票據時，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櫃台憑票領現者，應以所發號牌先後順序付款。

（二）經交換提示或送由銀行內部轉帳者，則應按票據號碼順序支付。
十一、交換單位所收交換票據，不得私相退還，如有應予拒付者，依照下列規定辦理退票手續：

（一）凡應予拒付之票據（含支票、本票），退票交換單位應填具退票理由單（格式九），第三聯留底，第二聯加貼於所退票據上退還原提出之交換單位，同時將第一聯送交當地之本所總(分)所。但參加退票交換人工作業之交換單位應將第一聯及第四聯送交當地分所。
（二）凡以「經掛失止付」、「掛失空白票據」或「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理由退票者，退票之交換單位，除依規定辦理退票外，應將「掛失止付通知書」及「遺失票據申報書」送交當地之本所總(分)所；提出交換單位應填具「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及所退票據正、反面影本送付款交換單位當地之本所總(分)所。
（三）交換單位對於應退票據，如因處理疏失，未於當日辦理退票，而該項票款尚未經執票人抵用，經洽提出交換單位同意後，除依照第一款規定填具退票理由單於約定日期補辦退票外，並應立即填製「交換單位補辦退票書面通知單」（格式十）通知本所總（分）所。惟該補退票據除特別約定外，應親送提出交換單位，以利返還執票人。

（四）交換單位退票時未依規定退還原交換票據，或於補辦退票時未經原提出交換單位同意，經原提出交換單位檢具事證向當地之本所總(分)所提出書面申請並經查證屬實者，當地之本所總(分)所得填具「票據交換差額劃收、付申請書」及「票據交換差額劃收、付報單」，送請中央銀行或中央銀行指定代理銀行辦理票據交換差額沖正。

（五）付款交換單位提回之交換票據，如發現其中有顯屬偽（變）造之票據時，可用票據影本及付款交換單位正式公函退票，而將原退票據由付款交換單位移送警察機關偵辦。

凡屬櫃台提示之付現票據或當地分支機構存戶以聯行票據（含支票、本票）送由內部轉帳者，發生退票時，應一律依照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填用退票理由單，並將各項資料彙送當地之本所總(分)所合併處理。
交換單位應使用本所統一印製並編具號碼之退票理由單辦理退票，填具退票理由單時，並應依「退票理由代號表」（附表一）及「退票理由單項目及欄位說明表」（附表二）詳實填列。

十二、交換單位提回應付之票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填具退票理由單辦理退票手續，原提出交換單位不得拒收： 

（一）存款不足。
（二）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三）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

（四）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五）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

（六）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未簽補充條款戶。

（七）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

（八）存款不足及終止契約結清戶。

（九）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

（十）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十一）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十二）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未簽補充條款戶。
（十三）發票人簽章不符。

（十四）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十五）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

（十六）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未簽補充條款戶。
（十七）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

（十八）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未簽補充條款戶。
（十九）金額文字不清。

（二十）發票年月日不全或不明。

（二十一）支票未到票載發票日，本票及匯票未到到期日。

（二十二）支票發行滿一年。

（二十三）記名票據未經受款人背書或受款人背書不全、不符。

（二十四）背書不連續。

（二十五）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

（二十六）票據破損致法定要項不全。

（二十七）票據塗壞。

（二十八）字經擦改。

（二十九）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

（三  十）字跡模糊。

（三十一）使用易擦拭或易褪色之筆填寫。

（三十二）保付後字經塗改。

（三十三）畫線支票未由金融業者提示。

（三十四）特別畫線支票未由特定金融業者提示。

（三十五）袛可代收之外埠付款票據。

（三十六）經掛失止付。

（三十七）掛失空白票據。

（三十八）提示期限經過後撤銷付款委託。

（三十九）經法院禁止提示票據。

（四  十）非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或法定機關印發之票據。

（四十一）發票人死亡。

（四十二）未經發票人簽章。

（四十三）發票人簽章不清。

（四十四）記名票據受款人背書不清。

（四十五）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四十六）其他依法令之規定應予退票之情形。 
前項退票理由單，依下列原則填具：

(一)第一款至第十二款退票理由者，以該票據無第十五款至第三十五款、第三十七款至第四十四款及第四十六款所列情形為限。
(二)第十三款、第十四款、第三十六款及第四十五款退票理由者，以發票人無存款不足之情形者為限。

(三)第十五款至第三十五款、第三十七款至第四十四款及第四十六款退票理由者，不問發票人有無存款不足之情形。

十三、交換單位對提出之交換票據應詳加審核，以減少退票之發生；如提出票據因下列理由退票或提回應付之票據因存款不足理由退票者，本所得依「辦理退票及拒絕往來相關事項約定書」第二條之規定，分別對提出或提回交換票據之單位收取手續費：
（一）金額文字不清。

（二）發票年月日不全或不明。

（三）支票未到發票日，本票及匯票未到到期日。

（四）支票發行滿一年。

（五）記名票據未經受款人背書或受款人背書不全、不符。

（六）背書不連續。

（七）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
（八）票據破損致法定要項不全。

（九）票據塗壞。

（十）字經擦改。

（十一）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

（十二）字跡模糊。

（十三）使用易擦拭或易褪色之筆填寫。

（十四）保付後字經塗改。

（十五）畫線支票未由金融業者提示。

（十六）特別畫線支票未由特定金融業者提示。

（十七）袛可代收之外埠付款票據。

（十八）未經發票人簽章。

前項手續費由本所擬訂，報請中央銀行核備。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五款理由之退票，其退票張數占所提出交換票據之總張數比率超過千分之1.5且退票張數達3張以上者，由本所函請提出行切實改正；若於半年內，經函請改正達三次者，本所即報請中央銀行致函各該總機構轉飭其所屬分支單位予以糾正。

十四、本所依交換單位所送退票理由單，按交換單位分別登記張數、金額，除按月填列「交換單位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統計表」（格式十一）陳報中央銀行外，對應予拒絕往來或終止擔當付款委託契約之支票存款戶並應依「辦理退票及拒絕往來相關事項約定書」有關規定辦理。
十五、本所將交換票據及退票之張數、金額逐日統計，按月編製「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比較表」（格式十二）及其他經指定之各項統計報表陳報中央銀行。本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統計表」（格式十三）並公告於本所網站，提供社會大眾查閱。
十六、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十七、本處理程序經洽商諮詢委員會意見並由董事會決議通過，報請中央銀行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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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單位補辦退票書面通知單

本單位因作業疏失，不及於當日辦理退票，經洽提示行同意，擬依規定補辦退票，其戶名及張數等詳如下表，謹此通知，敬請 鑒察。
	退票日期
	戶  名
	提示行
	張 數
	金 額
	退票理由

	
	
	
	
	
	

	
	
	
	
	
	

	
	
	
	
	
	

	
	
	
	
	
	

	
	
	
	
	
	

	
	
	
	
	
	


此 致

台灣票據交換所

退票行及有權人員簽章    

--------------------------

備註：

一、依據「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參加規約」第15條第2項第1款及「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處理程序」第11點第1項第3款規定訂定。
二、為爭取時效，請於洽提示行同意，填具退票理由單時，立即填製本通知單，並

先以傳真方式通知本所總（分）所，再於次日退票交換時間前將正本送達。

三、本所總所及各地分所傳真號碼如下：

總所：02-23947209或02-23925927。台中市分所：04-22237699。高雄市分所：07-2415154。台南巿分所：06-2136435。桃園縣分所：03-3332199。新竹巿分所：03-5269235。苗栗縣分所：037-351476。南投縣分所：049-2231921。雲林縣分所：05-5337719。嘉義巿分所：05-2286164。台南縣分所：06-6323431。屏東縣分所：08-7321449。宜蘭縣分所：03-9334431。花蓮縣分所：03-8359177。台東縣分所：089-310844。澎湖縣分所06-927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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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票理由代號表

	代號
	退票理由
	代號
	退票理由

	01
	存款不足
	21
	記名票據未經受款人背書或受款人背書不全、不符

	0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
	22
	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

	0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
	23
	記名票據受款人背書不清

	04
	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
	24
	支票未到票載發票日，本票及匯票未到到期日

	05
	存款不足及終止契約結清戶
	25
	支票發行滿一年

	0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
	26
	未經發票人簽章

	0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27
	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

	11
	發票人簽章不符
	28
	字經擦改

	1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
	29
	金額文字不清

	1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
	30
	經掛失止付

	
	
	31
	掛失空白票據

	51
	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32
	提示期限經過後撤銷付款委託

	5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33
	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5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未簽補充條款戶
	34
	拒絕往來戶(轉入『其他應付款』之餘額足敷)

	5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5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未簽補充條款戶
	91
	MICR交換差額沖帳

	61
	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92
	退票交換差額沖帳

	6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未簽補充條款戶
	93
	實體票未收妥（外埠票據經本所託收系統提示，付款行尚未收到）

	6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未簽補充條款戶
	94
	整批票據喪失經掛失止付（不列入當日結、清算作業）

	
	
	95
	整批票據喪失經掛失止付及票據業經擔保付款

	
	
	99
	其他(應記載具體退票理由)



退票理由單項目及欄位說明表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帳號
	 　九位
	不足九位前面補0。
	＊理由單號碼
	   八位
	

	＊票據種類
	 　二位
	採用ＭＩＣＲ票據交換制度之代碼。
	  戶名
	中（英）文
	

	＊票據號碼
	 　七位
	不含字軌，不足七位前面補0。
	  法人負責人姓名
	中（英）文
	

	＊票面金額
	 十五位
	以實際金額列印（傳送電子資料時不足位數前面補0）
	＊身分證統一編號
	   十位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外籍人士，以其居留證之「統一證號」為戶號；無統一證號者，以其護照上所載西元出生年月日加護照內英文姓名欄前兩個字母十位編製。

	  支票發票日
  （本票到期日）
	   八位
	民國年四位，月、日各二位，不足位數前面補0。
	＊公司或商業統一編號
	   八位
	無統一編號之行號、團體、機關以稅捐稽徵機關扣繳所得稅賦編之稅籍號碼編製。

	＊退票類型
	   一位
	1.交換退票2.非交換退票3.交換重提4.非交換重提5.託收票據退票6.託收票據重提退票9.整批掛失。
	＊組織型態
	   一位
	分為1.個人戶2.獨資戶3.合夥戶4.公司戶5.其他7.聯名戶。

	＊退票日
	   八位
	民國年四位，月、日各二位，不足位數前面補0。
	＊出生年月日
	   八位
	民國年四位，月、日各二位，民國前出生者第一位以代號1加註，民國後出生者第一位以代號0加註，不足位數前面補0。

	  提示行名稱
	　中文
	
	  地址
	　中文
	行號、團體、機關及公司等法人組織，請填寫登記證照所載地址。

	提示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
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退票理由代號
	   二位
	存款不足或其他應退理由（另編代號表）。
	＊退票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退票理由
	　中文
	
	  退票行簽章：
	
	


  註：1.＊記號為傳送交換所電子資料項目。

      2.退票類型5、6託收票據退票，係指外埠票據經本所託收系統提示後之退票。

3.以退票理由「94」退票者，限定退票類型：9，不列入結（清）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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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298709039.xls
格式1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台灣票據交換所       分所票據交換集計試算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張數		金額

				合計





格式2.3

		

										格式2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銀行具

				請注意：本單一式兩聯，應一次填送付款銀行交換員。提出交換員應主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付款行名稱及交換員簽章﹚銀行具





格式4

																		格式4

		借方																貸方

		張  數		應 付 金 額		應付差額		交換單位名稱　　						應收差額		應 收 金 額		張  數

								合計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代號名稱：　　　								交換員





格式5.6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7.8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9

		

						台灣票據交換所﹙總所﹚																												格式9

		帳號																戶名

																		法人存戶

		票據種類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

		票據號碼																統一編號

																		營利事業

		票面金額																統一編號										組織型態

		支票發票日				年				月				日

		﹙本票到期日﹚																地址

		退票日				年				月				日

		退票類型

																						年				月				日

		提示行名稱																退票行代號

		及代號																及簽章

		退票理由及代號





格式11

																格式11

		台  灣  票  據  交  換  所  總  所

		交 換 單 位 票 據 交 換 及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統 計 表

				年    月份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000-0011 中 央 銀 行

		001-0045 中  信  局

		003-0014 交 通 銀 行

		004-0037 台 灣 銀 行

		005-0418 土 地 銀 行

		006-0567 合作金庫銀行

		007-0937 第 一 銀 行

		008-1005 華 南 銀 行

		009-5185 彰 化 銀 行

		010-0081 華 僑 銀 行

		011-0026 上 海 銀 行

		012-2009台北富邦銀行

		013-0017 國泰世華銀行

		016-2380 高 雄 銀 行

		017-0077 中 國 國 際

		040-0013 中 華 開 發

		048-0011 台 灣 工 業

		050-0108 台 灣 企 銀

		051-0213 台 北 商 銀

		052-0672 新 竹 商 銀

		053-0684 台 中 商 銀

		054-0537 台南區企銀

		056-0296 花蓮區企銀

		057-0194 台東區企銀

		102-0010 華 泰 商 銀

		103-0019 誠 泰 商 銀

		108-0014 陽 信 商 銀

		118-0011 板 信 商 銀

		147-0183 三 信 商 銀

		150-0293 新 光 銀 行

		701-0011 中 華 郵 政

		各   合    作    社

		各   農    會

		外商銀行(詳附表)

		803-0010 聯 邦 銀 行

		804-0011 中 華 銀 行

		805-0012遠東國際銀行

		806-0035 復 華 銀 行

		807-0014 建 華 銀 行

		808-0015 玉 山 銀 行

		809-0197 萬 泰 銀 行

		810-0364 寶 華 銀 行

		812-0012 台 新 銀 行

		814-0025 大 眾 銀 行

		815-0015 日 盛 銀 行

		816-0016 安 泰 銀 行

		822-0015 中 國 信 託

		825-0133 慶 豐 銀 行

		合           計





格式12

																格式12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比較表														張數    張

																單位：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金額    元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拒 絕 往

		月  份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來 戶 數

		年  月

		(本月份)

		年  月

		(上月份)

		年  月

		(上年同月份)

		與上月份

		比較增減(-)

		與上年同月份

		比較增減(-)





格式10

		





格式13

																格式13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統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佔交換張數百分比				佔交換金額百分比

		總所

		台中市分所

		台南市分所

		高雄市分所

		桃園縣分所

		新竹市分所

		苗栗縣分所

		南投縣分所

		雲林縣分所

		嘉義市分所

		屏東縣分所

		宜蘭縣分所

		花蓮縣分所

		台東縣分所

		澎湖縣分所





附表1

								附表1

		代號		退票理由		代號		退票理由

		01		存款不足		21		記名票據未經受款人背書或受款人背書不全、不符

		0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		22		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

		0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		23		記名票據受款人背書不清

		04		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		24		支票未到票載發票日，本票及匯票未到到期日

		05		存款不足及終止契約結清戶		25		支票發行滿一年

		0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		26		未經發票人簽章

		0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27		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

		11		發票人簽章不符		28		字經擦改

		1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		29		金額文字不清

		1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		30		經掛失止付

						31		掛失空白票據

		51		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32		提示期限經過後撤銷付款委託

		5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33		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5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未簽補充條款戶		34		拒絕往來戶(轉入『其他應付款』之餘額足敷)

		5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5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未簽補充條款戶		91

		61		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92		退票交換差額沖帳

		6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未簽補充條款戶		93		實體票未收妥

		6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未簽補充條款戶		99





附表2

		

		退票理由單項目及欄位說明表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帳號		　九位				＊理由單號碼		八位

		＊票據種類		　二位				戶名		中（英）文

		＊票據號碼		　七位				法人負責人姓名		中（英）文

		＊票面金額		十五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十位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者，以其護照上所載西元出生年月日加護照內英文姓名欄前兩個字母十位編製。

		支票發票日（本票到期日）		八位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八位		無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行號、團體、機關以稅捐稽徵機關扣繳所得稅賦編之稅籍號碼編製。

		＊退票類型		一位				＊組織型態		一位

		＊退票日		八位				＊出生年月日		八位

		提示行名稱		　中文				地址		　中文		行號、團體、機關及公司等法人

		＊提示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組織，請填寫登記證照所載地址

		＊退票理由代號		二位		存款不足或其他應退理由（另編代號表）。		＊退票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退票理由		　中文				退票行簽章：

		註：一、＊記號為傳送交換所電子資料項目。






_1298709125.xls
格式1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台灣票據交換所       分所票據交換集計試算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張數		金額

				合計





格式2.3

		

										格式2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銀行具

				請注意：本單一式兩聯，應一次填送付款銀行交換員。提出交換員應主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付款行名稱及交換員簽章﹚銀行具





格式4

																		格式4

		借方																貸方

		張  數		應 付 金 額		應付差額		交換單位名稱　　						應收差額		應 收 金 額		張  數

								合計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代號名稱：　　　								交換員





格式5.6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7.8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9

		

						台灣票據交換所﹙總所﹚																												格式9

		帳號																戶名

																		法人存戶

		票據種類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

		票據號碼																統一編號

																		營利事業

		票面金額																統一編號										組織型態

		支票發票日				年				月				日

		﹙本票到期日﹚																地址

		退票日				年				月				日

		退票類型

																						年				月				日

		提示行名稱																退票行代號

		及代號																及簽章

		退票理由及代號





格式11

																格式11

		台  灣  票  據  交  換  所  總  所

		交 換 單 位 票 據 交 換 及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統 計 表

				年    月份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000-0011 中 央 銀 行

		001-0045 中  信  局

		003-0014 交 通 銀 行

		004-0037 台 灣 銀 行

		005-0418 土 地 銀 行

		006-0567 合作金庫銀行

		007-0937 第 一 銀 行

		008-1005 華 南 銀 行

		009-5185 彰 化 銀 行

		010-0081 華 僑 銀 行

		011-0026 上 海 銀 行

		012-2009台北富邦銀行

		013-0017 國泰世華銀行

		016-2380 高 雄 銀 行

		017-0077 中 國 國 際

		040-0013 中 華 開 發

		048-0011 台 灣 工 業

		050-0108 台 灣 企 銀

		051-0213 台 北 商 銀

		052-0672 新 竹 商 銀

		053-0684 台 中 商 銀

		054-0537 台南區企銀

		056-0296 花蓮區企銀

		057-0194 台東區企銀

		102-0010 華 泰 商 銀

		103-0019 誠 泰 商 銀

		108-0014 陽 信 商 銀

		118-0011 板 信 商 銀

		147-0183 三 信 商 銀

		150-0293 新 光 銀 行

		701-0011 中 華 郵 政

		各   合    作    社

		各   農    會

		外商銀行(詳附表)

		803-0010 聯 邦 銀 行

		804-0011 中 華 銀 行

		805-0012遠東國際銀行

		806-0035 復 華 銀 行

		807-0014 建 華 銀 行

		808-0015 玉 山 銀 行

		809-0197 萬 泰 銀 行

		810-0364 寶 華 銀 行

		812-0012 台 新 銀 行

		814-0025 大 眾 銀 行

		815-0015 日 盛 銀 行

		816-0016 安 泰 銀 行

		822-0015 中 國 信 託

		825-0133 慶 豐 銀 行

		合           計





格式12

																格式12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比較表														張數    張

																單位：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金額    元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拒 絕 往

		月  份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來 戶 數

		年  月

		(本月份)

		年  月

		(上月份)

		年  月

		(上年同月份)

		與上月份

		比較增減(-)

		與上年同月份

		比較增減(-)





格式10

		





格式13

																格式13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統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佔交換張數百分比				佔交換金額百分比

		總所

		台中市分所

		台南市分所

		高雄市分所

		桃園縣分所

		新竹市分所

		苗栗縣分所

		南投縣分所

		雲林縣分所

		嘉義市分所

		屏東縣分所

		宜蘭縣分所

		花蓮縣分所

		台東縣分所

		澎湖縣分所





附表1

								附表1

		代號		退票理由		代號		退票理由

		01		存款不足		21		記名票據未經受款人背書或受款人背書不全、不符

		0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		22		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

		0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		23		記名票據受款人背書不清

		04		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		24		支票未到票載發票日，本票及匯票未到到期日

		05		存款不足及終止契約結清戶		25		支票發行滿一年

		0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		26		未經發票人簽章

		0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27		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

		11		發票人簽章不符		28		字經擦改

		1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		29		金額文字不清

		1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		30		經掛失止付

						31		掛失空白票據

		51		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32		提示期限經過後撤銷付款委託

		5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33		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5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未簽補充條款戶		34		拒絕往來戶(轉入『其他應付款』之餘額足敷)

		5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5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未簽補充條款戶		91

		61		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92		退票交換差額沖帳

		6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未簽補充條款戶		93		實體票未收妥

		6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未簽補充條款戶		99





附表2

		

		退票理由單項目及欄位說明表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帳號		　九位				＊理由單號碼		八位

		＊票據種類		　二位				戶名		中（英）文

		＊票據號碼		　七位				法人負責人姓名		中（英）文

		＊票面金額		十五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十位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者，以其護照上所載西元出生年月日加護照內英文姓名欄前兩個字母十位編製。

		支票發票日（本票到期日）		八位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八位		無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行號、團體、機關以稅捐稽徵機關扣繳所得稅賦編之稅籍號碼編製。

		＊退票類型		一位				＊組織型態		一位

		＊退票日		八位				＊出生年月日		八位

		提示行名稱		　中文				地址		　中文		行號、團體、機關及公司等法人

		＊提示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組織，請填寫登記證照所載地址

		＊退票理由代號		二位		存款不足或其他應退理由（另編代號表）。		＊退票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退票理由		　中文				退票行簽章：

		註：一、＊記號為傳送交換所電子資料項目。






_1298715967.xls
格式1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台灣票據交換所       分所票據交換集計試算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張數		金額

				合計





格式2.3

		

										格式2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銀行具

				請注意：本單一式兩聯，應一次填送付款銀行交換員。提出交換員應主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付款行名稱及交換員簽章﹚銀行具





格式4

																		格式4

		借方																貸方

		張  數		應 付 金 額		應付差額		交換單位名稱　　						應收差額		應 收 金 額		張  數

								合計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代號名稱：　　　								交換員





格式5.6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7.8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9

		

						台灣票據交換所﹙總所﹚																												格式9

		帳號																戶名

																		法人存戶

		票據種類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

		票據號碼																統一編號

																		營利事業

		票面金額																統一編號										組織型態

		支票發票日				年				月				日

		﹙本票到期日﹚																地址

		退票日				年				月				日

		退票類型

																						年				月				日

		提示行名稱																退票行代號

		及代號																及簽章

		退票理由及代號





格式11

																格式11

		台  灣  票  據  交  換  所  總  所

		交 換 單 位 票 據 交 換 及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統 計 表

				年    月份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000-0011 中 央 銀 行

		001-0045 中  信  局

		003-0014 交 通 銀 行

		004-0037 台 灣 銀 行

		005-0418 土 地 銀 行

		006-0567 合作金庫銀行

		007-0937 第 一 銀 行

		008-1005 華 南 銀 行

		009-5185 彰 化 銀 行

		010-0081 華 僑 銀 行

		011-0026 上 海 銀 行

		012-2009台北富邦銀行

		013-0017 國泰世華銀行

		016-2380 高 雄 銀 行

		017-0077 中 國 國 際

		040-0013 中 華 開 發

		048-0011 台 灣 工 業

		050-0108 台 灣 企 銀

		051-0213 台 北 商 銀

		052-0672 新 竹 商 銀

		053-0684 台 中 商 銀

		054-0537 台南區企銀

		056-0296 花蓮區企銀

		057-0194 台東區企銀

		102-0010 華 泰 商 銀

		103-0019 誠 泰 商 銀

		108-0014 陽 信 商 銀

		118-0011 板 信 商 銀

		147-0183 三 信 商 銀

		150-0293 新 光 銀 行

		701-0011 中 華 郵 政

		各   合    作    社

		各   農    會

		外商銀行(詳附表)

		803-0010 聯 邦 銀 行

		804-0011 中 華 銀 行

		805-0012遠東國際銀行

		806-0035 復 華 銀 行

		807-0014 建 華 銀 行

		808-0015 玉 山 銀 行

		809-0197 萬 泰 銀 行

		810-0364 寶 華 銀 行

		812-0012 台 新 銀 行

		814-0025 大 眾 銀 行

		815-0015 日 盛 銀 行

		816-0016 安 泰 銀 行

		822-0015 中 國 信 託

		825-0133 慶 豐 銀 行

		合           計





格式12

																格式12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比較表														張數    張

																單位：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金額    元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拒 絕 往

		月  份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來 戶 數

		年  月

		(本月份)

		年  月

		(上月份)

		年  月

		(上年同月份)

		與上月份

		比較增減(-)

		與上年同月份

		比較增減(-)





格式10

		





格式13

																格式13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統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佔交換張數百分比				佔交換金額百分比

		總所

		台中市分所

		台南市分所

		高雄市分所

		桃園縣分所

		新竹市分所

		苗栗縣分所

		南投縣分所

		雲林縣分所

		嘉義市分所

		屏東縣分所

		宜蘭縣分所

		花蓮縣分所

		台東縣分所

		澎湖縣分所





附表1

								附表1

		代號		退票理由		代號		退票理由

		01		存款不足		21		記名票據未經受款人背書或受款人背書不全、不符

		0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		22		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

		0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		23		記名票據受款人背書不清

		04		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		24		支票未到票載發票日，本票及匯票未到到期日

		05		存款不足及終止契約結清戶		25		支票發行滿一年

		0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		26		未經發票人簽章

		0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27		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

		11		發票人簽章不符		28		字經擦改

		1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		29		金額文字不清

		1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		30		經掛失止付

						31		掛失空白票據

		51		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32		提示期限經過後撤銷付款委託

		5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33		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5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未簽補充條款戶		34		拒絕往來戶(轉入『其他應付款』之餘額足敷)

		5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5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未簽補充條款戶		91

		61		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92		退票交換差額沖帳

		6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未簽補充條款戶		93		實體票未收妥

		6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未簽補充條款戶		99





附表2

		

		退票理由單項目及欄位說明表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帳號		　九位				＊理由單號碼		八位

		＊票據種類		　二位				戶名		中（英）文

		＊票據號碼		　七位				法人負責人姓名		中（英）文

		＊票面金額		十五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十位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者，以其護照上所載西元出生年月日加護照內英文姓名欄前兩個字母十位編製。

		支票發票日（本票到期日）		八位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八位		無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行號、團體、機關以稅捐稽徵機關扣繳所得稅賦編之稅籍號碼編製。

		＊退票類型		一位				＊組織型態		一位

		＊退票日		八位				＊出生年月日		八位

		提示行名稱		　中文				地址		　中文		行號、團體、機關及公司等法人

		＊提示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組織，請填寫登記證照所載地址

		＊退票理由代號		二位		存款不足或其他應退理由（另編代號表）。		＊退票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退票理由		　中文				退票行簽章：

		註：一、＊記號為傳送交換所電子資料項目。






_1300173186.xls
格式1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格式一

				台灣票據交換所       縣分所票據交換集計試算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張數		金額

				合計





格式2.3

		

										格式二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銀行具

				請注意：本單一式兩聯，應一次填送付款銀行交換員。提出交換員應主

										格式三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付款行名稱及交換員簽章﹚銀行具





格式4

																		格式四

		借方																貸方

		張  數		應 付 金 額		應付差額		交換單位名稱　　						應收差額		應 收 金 額		張  數

								合計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代號名稱：　　　								交換員





格式5.6

																																				格式五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格式六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7.8

																																				格式七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格式八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9

		

						台灣票據交換所﹙總所﹚																												格式九

		帳號																戶名

																		法人存戶

		票據種類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

		票據號碼																統一編號

																		營利事業

		票面金額																統一編號										組織型態

		支票發票日				年				月				日

		﹙本票到期日﹚																地址

		退票日				年				月				日

		退票類型

																						年				月				日

		提示行名稱																退票行代號

		及代號																及簽章

		退票理由及代號





格式10

		

		交換單位補辦退票書面通知單

		退票日期				提示行						退票理由

		此 致
台灣票據交換所

								--------------------------

		備註：

		03-5269235。苗栗縣分所：037-351476。南投縣分所：049-2231921。雲林



格式十



格式11

																格式十一

		台  灣  票  據  交  換  所  總  所

		交 換 單 位 票 據 交 換 及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統 計 表

				年    月份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000-0011 中 央 銀 行

		004-0037 台 灣 銀 行

		005-0418 土 地 銀 行

		006-0567 合作金庫銀行

		007-0937 第 一 銀 行

		008-1005 華 南 銀 行

		009-5185 彰 化 銀 行

		010-0081花旗(台灣)銀行

		011-0026 上 海 銀 行

		012-2009台北富邦銀行

		013-0017 國泰世華銀行

		016-2380 高 雄 銀 行

		017-0077 兆 豐 商 銀

		040-0013 中 華 開 發

		048-0011 台 灣 工 業

		050-0108 台 灣 企 銀

		052-0672 渣 打 商 銀

		053-0684 台 中 商 銀

		054-0537 京 城 銀 行

		101-0011 大台北銀 行

		102-0010 華 泰 商 銀

		103-0019 新 光 銀 行

		108-0014 陽 信 商 銀

		118-0011 板 信 商 銀

		147-0183 三 信 商 銀

		701-0011 中 華 郵 政

		各   合    作    社

		各   農    會

		外商銀行(詳附表)

		803-0010 聯 邦 銀 行

		804-0011 中 華 銀 行

		805-0012遠東國際銀行

		806-0035 元 大 銀 行

		807-0014 永 豐 銀 行

		808-0015 玉 山 銀 行

		809-0197 萬 泰 銀 行

		812-0012 台 新 銀 行

		814-0025 大 眾 銀 行

		815-0015 日 盛 銀 行

		816-0016 安 泰 銀 行

		822-0015 中 國 信 託

		825-0133 慶 豐 銀 行

		合           計





格式12

																格式十二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比較表														張數    張

																單位：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金額    元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拒 絕 往

		月  份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來 戶 數

		年  月

		(本月份)

		年  月

		(上月份)

		年  月

		(上年同月份)

		與上月份

		比較增減(-)

		與上年同月份

		比較增減(-)





格式13

																格式十三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統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佔交換張數百分比				佔交換金額百分比

		總所

		台中市分所

		台南市分所

		高雄市分所

		桃園縣分所

		新竹市分所

		苗栗縣分所

		南投縣分所

		雲林縣分所

		嘉義市分所

		屏東縣分所

		宜蘭縣分所

		花蓮縣分所

		台東縣分所

		澎湖縣分所





附表1

								附表一

		代號		退票理由		代號		退票理由

		01		存款不足		21		記名票據未經受款人背書或受款人背書不全、不符

		0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		22		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

		0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		23		記名票據受款人背書不清

		04		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		24		支票未到票載發票日，本票及匯票未到到期日

		05		存款不足及終止契約結清戶		25		支票發行滿一年

		0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		26		未經發票人簽章

		0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27		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

		11		發票人簽章不符		28		字經擦改

		1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		29		金額文字不清

		1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		30		經掛失止付

						31		掛失空白票據

		51		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32		提示期限經過後撤銷付款委託

		5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33		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5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未簽補充條款戶		34		拒絕往來戶(轉入『其他應付款』之餘額足敷)

		5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5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未簽補充條款戶		91

		61		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92		退票交換差額沖帳

		6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未簽補充條款戶		93		實體票未收妥

		6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未簽補充條款戶		99





附表2

												附表二

		退票理由單項目及欄位說明表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帳號		　九位				＊理由單號碼		八位

		＊票據種類		　二位				戶名		中（英）文

		＊票據號碼		　七位				法人負責人姓名		中（英）文

		＊票面金額		十五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十位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外籍人士，以其居留證之「統一證號」為戶號；無統一證號者，以其護照上所載西元出生年月日加護照內英文姓名欄前兩個字母十位編製。

		支票發票日（本票到期日）		八位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八位		無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行號、團體、機關以稅捐稽徵機關扣繳所得稅賦編之稅籍號碼編製。

		＊退票類型		一位				＊組織型態		一位

		＊退票日		八位				＊出生年月日		八位

		提示行名稱		　中文				地址		　中文		行號、團體、機關及公司等法人

		＊提示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組織，請填寫登記證照所載地址

		＊退票理由代號		二位		存款不足或其他應退理由（另編代號表）。		＊退票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退票理由		　中文				退票行簽章：

		註：一、＊記號為傳送交換所電子資料項目。






_1304325688.xls
格式1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格式一

				台灣票據交換所        分所票據交換集計試算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張數		金額

				合計





格式2.3

		

										格式二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銀行具

				請注意：本單一式兩聯，應一次填送付款銀行交換員。提出交換員應主

										格式三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付款行名稱及交換員簽章﹚銀行具





格式4

																		格式四

		借方																貸方

		張  數		應 付 金 額		應付差額		交換單位名稱　　						應收差額		應 收 金 額		張  數

								合計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代號名稱：　　　								交換員





格式5.6

																																				格式五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格式六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7.8

																																				格式七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格式八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9

		

						台灣票據交換所﹙總所﹚																												格式九

		帳號																戶名

																		法人存戶

		票據種類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

		票據號碼																統一編號

																		公司或商業

		票面金額																統一編號										組織型態

		支票發票日				年				月				日

		﹙本票到期日﹚																地址

		退票日				年				月				日

		退票類型

																						年				月				日

		提示行名稱																退票行代號

		及代號																及簽章

		退票理由及代號





格式10

		

		交換單位補辦退票書面通知單

		退票日期				提示行						退票理由

		此 致
台灣票據交換所

								--------------------------

		備註：

		03-5269235。苗栗縣分所：037-351476。南投縣分所：049-2231921。雲林



格式十



格式11

																格式十一

		台  灣  票  據  交  換  所  總  所

		交 換 單 位 票 據 交 換 及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統 計 表

				年    月份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000-0011 中 央 銀 行

		004-0037 台 灣 銀 行

		005-0418 土 地 銀 行

		006-0567 合作金庫銀行

		007-0937 第 一 銀 行

		008-1005 華 南 銀 行

		009-5185 彰 化 銀 行

		010-0081花旗(台灣)銀行

		011-0026 上 海 銀 行

		012-2009台北富邦銀行

		013-0017 國泰世華銀行

		016-2380 高 雄 銀 行

		017-0077 兆 豐 商 銀

		040-0013 中 華 開 發

		048-0011 台 灣 工 業

		050-0108 台 灣 企 銀

		052-0672 渣 打 商 銀

		053-0684 台 中 商 銀

		054-0537 京 城 銀 行

		101-0011 大台北銀 行

		102-0010 華 泰 商 銀

		103-0019 新 光 銀 行

		108-0014 陽 信 商 銀

		118-0011 板 信 商 銀

		147-0183 三 信 商 銀

		701-0011 中 華 郵 政

		各   合    作    社

		各   農    會

		外商銀行(詳附表)

		803-0010 聯 邦 銀 行

		804-0011 中 華 銀 行

		805-0012遠東國際銀行

		806-0035 元 大 銀 行

		807-0014 永 豐 銀 行

		808-0015 玉 山 銀 行

		809-0197 萬 泰 銀 行

		812-0012 台 新 銀 行

		814-0025 大 眾 銀 行

		815-0015 日 盛 銀 行

		816-0016 安 泰 銀 行

		822-0015 中 國 信 託

		825-0133 慶 豐 銀 行

		合           計





格式12

																格式十二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比較表														張數    張

																單位：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金額    元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拒 絕 往

		月  份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來 戶 數

		年  月

		(本月份)

		年  月

		(上月份)

		年  月

		(上年同月份)

		與上月份

		比較增減(-)

		與上年同月份

		比較增減(-)





格式13

																格式十三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統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佔交換張數百分比				佔交換金額百分比

		總所

		台中市分所

		台南市分所

		高雄市分所

		桃園縣分所

		新竹市分所

		苗栗縣分所

		南投縣分所

		雲林縣分所

		嘉義市分所

		屏東縣分所

		宜蘭縣分所

		花蓮縣分所

		台東縣分所

		澎湖縣分所





附表1

								附表一

		代號		退票理由		代號		退票理由

		01		存款不足		21		記名票據未經受款人背書或受款人背書不全、不符

		0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		22		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

		0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		23		記名票據受款人背書不清

		04		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		24		支票未到票載發票日，本票及匯票未到到期日

		05		存款不足及終止契約結清戶		25		支票發行滿一年

		0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		26		未經發票人簽章

		0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27		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

		11		發票人簽章不符		28		字經擦改

		1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		29		金額文字不清

		1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		30		經掛失止付

						31		掛失空白票據

		51		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32		提示期限經過後撤銷付款委託

		5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33		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5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未簽補充條款戶		34		拒絕往來戶(轉入『其他應付款』之餘額足敷)

		5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5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未簽補充條款戶		91

		61		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92		退票交換差額沖帳

		6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未簽補充條款戶		93		實體票未收妥

		6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未簽補充條款戶		99





附表2

												附表二

		退票理由單項目及欄位說明表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帳號		　九位				＊理由單號碼		八位

		＊票據種類		　二位				戶名		中（英）文

		＊票據號碼		　七位				法人負責人姓名		中（英）文

		＊票面金額		十五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十位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外籍人士，以其居留證之「統一證號」為戶號；無統一證號者，以其護照上所載西元出生年月日加護照內英文姓名欄前兩個字母十位編製。

		支票發票日（本票到期日）		八位				＊公司或商業統一編號		八位		無統一編號之行號、團體、機關以稅捐稽徵機關扣繳所得稅賦編之稅籍號碼編製。

		＊退票類型		一位				＊組織型態		一位

		＊退票日		八位				＊出生年月日		八位

		提示行名稱		　中文				地址		　中文		行號、團體、機關及公司等法人

		＊提示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組織，請填寫登記證照所載地址

		＊退票理由代號		二位		存款不足或其他應退理由（另編代號表）。		＊退票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退票理由		　中文				退票行簽章：

		註：一、＊記號為傳送交換所電子資料項目。






_1298716063.xls
格式1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台灣票據交換所       分所票據交換集計試算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張數		金額

				合計





格式2.3

		

										格式2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銀行具

				請注意：本單一式兩聯，應一次填送付款銀行交換員。提出交換員應主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付款行名稱及交換員簽章﹚銀行具





格式4

																		格式4

		借方																貸方

		張  數		應 付 金 額		應付差額		交換單位名稱　　						應收差額		應 收 金 額		張  數

								合計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代號名稱：　　　								交換員





格式5.6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7.8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9

		

						台灣票據交換所﹙總所﹚																												格式9

		帳號																戶名

																		法人存戶

		票據種類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

		票據號碼																統一編號

																		營利事業

		票面金額																統一編號										組織型態

		支票發票日				年				月				日

		﹙本票到期日﹚																地址

		退票日				年				月				日

		退票類型

																						年				月				日

		提示行名稱																退票行代號

		及代號																及簽章

		退票理由及代號





格式11

																格式11

		台  灣  票  據  交  換  所  總  所

		交 換 單 位 票 據 交 換 及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統 計 表

				年    月份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000-0011 中 央 銀 行

		001-0045 中  信  局

		003-0014 交 通 銀 行

		004-0037 台 灣 銀 行

		005-0418 土 地 銀 行

		006-0567 合作金庫銀行

		007-0937 第 一 銀 行

		008-1005 華 南 銀 行

		009-5185 彰 化 銀 行

		010-0081 華 僑 銀 行

		011-0026 上 海 銀 行

		012-2009台北富邦銀行

		013-0017 國泰世華銀行

		016-2380 高 雄 銀 行

		017-0077 中 國 國 際

		040-0013 中 華 開 發

		048-0011 台 灣 工 業

		050-0108 台 灣 企 銀

		051-0213 台 北 商 銀

		052-0672 新 竹 商 銀

		053-0684 台 中 商 銀

		054-0537 台南區企銀

		056-0296 花蓮區企銀

		057-0194 台東區企銀

		102-0010 華 泰 商 銀

		103-0019 誠 泰 商 銀

		108-0014 陽 信 商 銀

		118-0011 板 信 商 銀

		147-0183 三 信 商 銀

		150-0293 新 光 銀 行

		701-0011 中 華 郵 政

		各   合    作    社

		各   農    會

		外商銀行(詳附表)

		803-0010 聯 邦 銀 行

		804-0011 中 華 銀 行

		805-0012遠東國際銀行

		806-0035 復 華 銀 行

		807-0014 建 華 銀 行

		808-0015 玉 山 銀 行

		809-0197 萬 泰 銀 行

		810-0364 寶 華 銀 行

		812-0012 台 新 銀 行

		814-0025 大 眾 銀 行

		815-0015 日 盛 銀 行

		816-0016 安 泰 銀 行

		822-0015 中 國 信 託

		825-0133 慶 豐 銀 行

		合           計





格式12

																格式12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比較表														張數    張

																單位：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金額    元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拒 絕 往

		月  份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來 戶 數

		年  月

		(本月份)

		年  月

		(上月份)

		年  月

		(上年同月份)

		與上月份

		比較增減(-)

		與上年同月份

		比較增減(-)





格式10

		





格式13

																格式13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統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佔交換張數百分比				佔交換金額百分比

		總所

		台中市分所

		台南市分所

		高雄市分所

		桃園縣分所

		新竹市分所

		苗栗縣分所

		南投縣分所

		雲林縣分所

		嘉義市分所

		屏東縣分所

		宜蘭縣分所

		花蓮縣分所

		台東縣分所

		澎湖縣分所





附表1

								附表1

		代號		退票理由		代號		退票理由

		01		存款不足		21		記名票據未經受款人背書或受款人背書不全、不符

		0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		22		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

		0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		23		記名票據受款人背書不清

		04		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		24		支票未到票載發票日，本票及匯票未到到期日

		05		存款不足及終止契約結清戶		25		支票發行滿一年

		0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		26		未經發票人簽章

		0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27		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

		11		發票人簽章不符		28		字經擦改

		1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		29		金額文字不清

		1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		30		經掛失止付

						31		掛失空白票據

		51		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32		提示期限經過後撤銷付款委託

		5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33		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5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未簽補充條款戶		34		拒絕往來戶(轉入『其他應付款』之餘額足敷)

		5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5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未簽補充條款戶		91

		61		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92		退票交換差額沖帳

		6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未簽補充條款戶		93		實體票未收妥

		6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未簽補充條款戶		99





附表2

		

		退票理由單項目及欄位說明表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帳號		　九位				＊理由單號碼		八位

		＊票據種類		　二位				戶名		中（英）文

		＊票據號碼		　七位				法人負責人姓名		中（英）文

		＊票面金額		十五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十位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者，以其護照上所載西元出生年月日加護照內英文姓名欄前兩個字母十位編製。

		支票發票日（本票到期日）		八位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八位		無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行號、團體、機關以稅捐稽徵機關扣繳所得稅賦編之稅籍號碼編製。

		＊退票類型		一位				＊組織型態		一位

		＊退票日		八位				＊出生年月日		八位

		提示行名稱		　中文				地址		　中文		行號、團體、機關及公司等法人

		＊提示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組織，請填寫登記證照所載地址

		＊退票理由代號		二位		存款不足或其他應退理由（另編代號表）。		＊退票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退票理由		　中文				退票行簽章：

		註：一、＊記號為傳送交換所電子資料項目。






_1298709206.xls
格式1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台灣票據交換所       分所票據交換集計試算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張數		金額

				合計





格式2.3

		

										格式2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銀行具

				請注意：本單一式兩聯，應一次填送付款銀行交換員。提出交換員應主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付款行名稱及交換員簽章﹚銀行具





格式4

																		格式4

		借方																貸方

		張  數		應 付 金 額		應付差額		交換單位名稱　　						應收差額		應 收 金 額		張  數

								合計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代號名稱：　　　								交換員





格式5.6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7.8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9

		

						台灣票據交換所﹙總所﹚																												格式9

		帳號																戶名

																		法人存戶

		票據種類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

		票據號碼																統一編號

																		營利事業

		票面金額																統一編號										組織型態

		支票發票日				年				月				日

		﹙本票到期日﹚																地址

		退票日				年				月				日

		退票類型

																						年				月				日

		提示行名稱																退票行代號

		及代號																及簽章

		退票理由及代號





格式11

																格式11

		台  灣  票  據  交  換  所  總  所

		交 換 單 位 票 據 交 換 及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統 計 表

				年    月份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000-0011 中 央 銀 行

		001-0045 中  信  局

		003-0014 交 通 銀 行

		004-0037 台 灣 銀 行

		005-0418 土 地 銀 行

		006-0567 合作金庫銀行

		007-0937 第 一 銀 行

		008-1005 華 南 銀 行

		009-5185 彰 化 銀 行

		010-0081 華 僑 銀 行

		011-0026 上 海 銀 行

		012-2009台北富邦銀行

		013-0017 國泰世華銀行

		016-2380 高 雄 銀 行

		017-0077 中 國 國 際

		040-0013 中 華 開 發

		048-0011 台 灣 工 業

		050-0108 台 灣 企 銀

		051-0213 台 北 商 銀

		052-0672 新 竹 商 銀

		053-0684 台 中 商 銀

		054-0537 台南區企銀

		056-0296 花蓮區企銀

		057-0194 台東區企銀

		102-0010 華 泰 商 銀

		103-0019 誠 泰 商 銀

		108-0014 陽 信 商 銀

		118-0011 板 信 商 銀

		147-0183 三 信 商 銀

		150-0293 新 光 銀 行

		701-0011 中 華 郵 政

		各   合    作    社

		各   農    會

		外商銀行(詳附表)

		803-0010 聯 邦 銀 行

		804-0011 中 華 銀 行

		805-0012遠東國際銀行

		806-0035 復 華 銀 行

		807-0014 建 華 銀 行

		808-0015 玉 山 銀 行

		809-0197 萬 泰 銀 行

		810-0364 寶 華 銀 行

		812-0012 台 新 銀 行

		814-0025 大 眾 銀 行

		815-0015 日 盛 銀 行

		816-0016 安 泰 銀 行

		822-0015 中 國 信 託

		825-0133 慶 豐 銀 行

		合           計





格式12

																格式12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比較表														張數    張

																單位：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金額    元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拒 絕 往

		月  份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來 戶 數

		年  月

		(本月份)

		年  月

		(上月份)

		年  月

		(上年同月份)

		與上月份

		比較增減(-)

		與上年同月份

		比較增減(-)





格式10

		





格式13

																格式13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統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佔交換張數百分比				佔交換金額百分比

		總所

		台中市分所

		台南市分所

		高雄市分所

		桃園縣分所

		新竹市分所

		苗栗縣分所

		南投縣分所

		雲林縣分所

		嘉義市分所

		屏東縣分所

		宜蘭縣分所

		花蓮縣分所

		台東縣分所

		澎湖縣分所





附表1

								附表1

		代號		退票理由		代號		退票理由

		01		存款不足		21		記名票據未經受款人背書或受款人背書不全、不符

		0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		22		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

		0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		23		記名票據受款人背書不清

		04		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		24		支票未到票載發票日，本票及匯票未到到期日

		05		存款不足及終止契約結清戶		25		支票發行滿一年

		0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		26		未經發票人簽章

		0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27		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

		11		發票人簽章不符		28		字經擦改

		1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		29		金額文字不清

		1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		30		經掛失止付

						31		掛失空白票據

		51		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32		提示期限經過後撤銷付款委託

		5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33		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5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未簽補充條款戶		34		拒絕往來戶(轉入『其他應付款』之餘額足敷)

		5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5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未簽補充條款戶		91

		61		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92		退票交換差額沖帳

		6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未簽補充條款戶		93		實體票未收妥

		6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未簽補充條款戶		99





附表2

		

		退票理由單項目及欄位說明表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帳號		　九位				＊理由單號碼		八位

		＊票據種類		　二位				戶名		中（英）文

		＊票據號碼		　七位				法人負責人姓名		中（英）文

		＊票面金額		十五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十位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者，以其護照上所載西元出生年月日加護照內英文姓名欄前兩個字母十位編製。

		支票發票日（本票到期日）		八位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八位		無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行號、團體、機關以稅捐稽徵機關扣繳所得稅賦編之稅籍號碼編製。

		＊退票類型		一位				＊組織型態		一位

		＊退票日		八位				＊出生年月日		八位

		提示行名稱		　中文				地址		　中文		行號、團體、機關及公司等法人

		＊提示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組織，請填寫登記證照所載地址

		＊退票理由代號		二位		存款不足或其他應退理由（另編代號表）。		＊退票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退票理由		　中文				退票行簽章：

		註：一、＊記號為傳送交換所電子資料項目。






_1298709076.xls
格式1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台灣票據交換所       分所票據交換集計試算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張數		金額

				合計





格式2.3

		

										格式2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銀行具

				請注意：本單一式兩聯，應一次填送付款銀行交換員。提出交換員應主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付款行名稱及交換員簽章﹚銀行具





格式4

																		格式4

		借方																貸方

		張  數		應 付 金 額		應付差額		交換單位名稱　　						應收差額		應 收 金 額		張  數

								合計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代號名稱：　　　								交換員





格式5.6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7.8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9

		

						台灣票據交換所﹙總所﹚																												格式9

		帳號																戶名

																		法人存戶

		票據種類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

		票據號碼																統一編號

																		營利事業

		票面金額																統一編號										組織型態

		支票發票日				年				月				日

		﹙本票到期日﹚																地址

		退票日				年				月				日

		退票類型

																						年				月				日

		提示行名稱																退票行代號

		及代號																及簽章

		退票理由及代號





格式11

																格式11

		台  灣  票  據  交  換  所  總  所

		交 換 單 位 票 據 交 換 及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統 計 表

				年    月份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000-0011 中 央 銀 行

		001-0045 中  信  局

		003-0014 交 通 銀 行

		004-0037 台 灣 銀 行

		005-0418 土 地 銀 行

		006-0567 合作金庫銀行

		007-0937 第 一 銀 行

		008-1005 華 南 銀 行

		009-5185 彰 化 銀 行

		010-0081 華 僑 銀 行

		011-0026 上 海 銀 行

		012-2009台北富邦銀行

		013-0017 國泰世華銀行

		016-2380 高 雄 銀 行

		017-0077 中 國 國 際

		040-0013 中 華 開 發

		048-0011 台 灣 工 業

		050-0108 台 灣 企 銀

		051-0213 台 北 商 銀

		052-0672 新 竹 商 銀

		053-0684 台 中 商 銀

		054-0537 台南區企銀

		056-0296 花蓮區企銀

		057-0194 台東區企銀

		102-0010 華 泰 商 銀

		103-0019 誠 泰 商 銀

		108-0014 陽 信 商 銀

		118-0011 板 信 商 銀

		147-0183 三 信 商 銀

		150-0293 新 光 銀 行

		701-0011 中 華 郵 政

		各   合    作    社

		各   農    會

		外商銀行(詳附表)

		803-0010 聯 邦 銀 行

		804-0011 中 華 銀 行

		805-0012遠東國際銀行

		806-0035 復 華 銀 行

		807-0014 建 華 銀 行

		808-0015 玉 山 銀 行

		809-0197 萬 泰 銀 行

		810-0364 寶 華 銀 行

		812-0012 台 新 銀 行

		814-0025 大 眾 銀 行

		815-0015 日 盛 銀 行

		816-0016 安 泰 銀 行

		822-0015 中 國 信 託

		825-0133 慶 豐 銀 行

		合           計





格式12

																格式12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比較表														張數    張

																單位：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金額    元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拒 絕 往

		月  份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來 戶 數

		年  月

		(本月份)

		年  月

		(上月份)

		年  月

		(上年同月份)

		與上月份

		比較增減(-)

		與上年同月份

		比較增減(-)





格式10

		





格式13

																格式13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統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佔交換張數百分比				佔交換金額百分比

		總所

		台中市分所

		台南市分所

		高雄市分所

		桃園縣分所

		新竹市分所

		苗栗縣分所

		南投縣分所

		雲林縣分所

		嘉義市分所

		屏東縣分所

		宜蘭縣分所

		花蓮縣分所

		台東縣分所

		澎湖縣分所





附表1

								附表1

		代號		退票理由		代號		退票理由

		01		存款不足		21		記名票據未經受款人背書或受款人背書不全、不符

		0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		22		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

		0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		23		記名票據受款人背書不清

		04		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		24		支票未到票載發票日，本票及匯票未到到期日

		05		存款不足及終止契約結清戶		25		支票發行滿一年

		0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		26		未經發票人簽章

		0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27		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

		11		發票人簽章不符		28		字經擦改

		1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		29		金額文字不清

		1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		30		經掛失止付

						31		掛失空白票據

		51		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32		提示期限經過後撤銷付款委託

		5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33		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5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未簽補充條款戶		34		拒絕往來戶(轉入『其他應付款』之餘額足敷)

		5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5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未簽補充條款戶		91

		61		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92		退票交換差額沖帳

		6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未簽補充條款戶		93		實體票未收妥

		6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未簽補充條款戶		99





附表2

		

		退票理由單項目及欄位說明表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帳號		　九位				＊理由單號碼		八位

		＊票據種類		　二位				戶名		中（英）文

		＊票據號碼		　七位				法人負責人姓名		中（英）文

		＊票面金額		十五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十位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者，以其護照上所載西元出生年月日加護照內英文姓名欄前兩個字母十位編製。

		支票發票日（本票到期日）		八位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八位		無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行號、團體、機關以稅捐稽徵機關扣繳所得稅賦編之稅籍號碼編製。

		＊退票類型		一位				＊組織型態		一位

		＊退票日		八位				＊出生年月日		八位

		提示行名稱		　中文				地址		　中文		行號、團體、機關及公司等法人

		＊提示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組織，請填寫登記證照所載地址

		＊退票理由代號		二位		存款不足或其他應退理由（另編代號表）。		＊退票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退票理由		　中文				退票行簽章：

		註：一、＊記號為傳送交換所電子資料項目。






_1298708514.xls
格式1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台灣票據交換所       分所票據交換集計試算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張數		金額

				合計





格式2.3

		

										格式2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銀行具

				請注意：本單一式兩聯，應一次填送付款銀行交換員。提出交換員應主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付款行名稱及交換員簽章﹚銀行具





格式4

																		格式4

		借方																貸方

		張  數		應 付 金 額		應付差額		交換單位名稱　　						應收差額		應 收 金 額		張  數

								合計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代號名稱：　　　								交換員





格式5.6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7.8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9

		

						台灣票據交換所﹙總所﹚																												格式9

		帳號																戶名

																		法人存戶

		票據種類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

		票據號碼																統一編號

																		營利事業

		票面金額																統一編號										組織型態

		支票發票日				年				月				日

		﹙本票到期日﹚																地址

		退票日				年				月				日

		退票類型

																						年				月				日

		提示行名稱																退票行代號

		及代號																及簽章

		退票理由及代號





格式11

																格式11

		台  灣  票  據  交  換  所  總  所

		交 換 單 位 票 據 交 換 及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統 計 表

				年    月份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000-0011 中 央 銀 行

		001-0045 中  信  局

		003-0014 交 通 銀 行

		004-0037 台 灣 銀 行

		005-0418 土 地 銀 行

		006-0567 合作金庫銀行

		007-0937 第 一 銀 行

		008-1005 華 南 銀 行

		009-5185 彰 化 銀 行

		010-0081 華 僑 銀 行

		011-0026 上 海 銀 行

		012-2009台北富邦銀行

		013-0017 國泰世華銀行

		016-2380 高 雄 銀 行

		017-0077 中 國 國 際

		040-0013 中 華 開 發

		048-0011 台 灣 工 業

		050-0108 台 灣 企 銀

		051-0213 台 北 商 銀

		052-0672 新 竹 商 銀

		053-0684 台 中 商 銀

		054-0537 台南區企銀

		056-0296 花蓮區企銀

		057-0194 台東區企銀

		102-0010 華 泰 商 銀

		103-0019 誠 泰 商 銀

		108-0014 陽 信 商 銀

		118-0011 板 信 商 銀

		147-0183 三 信 商 銀

		150-0293 新 光 銀 行

		701-0011 中 華 郵 政

		各   合    作    社

		各   農    會

		外商銀行(詳附表)

		803-0010 聯 邦 銀 行

		804-0011 中 華 銀 行

		805-0012遠東國際銀行

		806-0035 復 華 銀 行

		807-0014 建 華 銀 行

		808-0015 玉 山 銀 行

		809-0197 萬 泰 銀 行

		810-0364 寶 華 銀 行

		812-0012 台 新 銀 行

		814-0025 大 眾 銀 行

		815-0015 日 盛 銀 行

		816-0016 安 泰 銀 行

		822-0015 中 國 信 託

		825-0133 慶 豐 銀 行

		合           計





格式12

																格式12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比較表														張數    張

																單位：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金額    元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拒 絕 往

		月  份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來 戶 數

		年  月

		(本月份)

		年  月

		(上月份)

		年  月

		(上年同月份)

		與上月份

		比較增減(-)

		與上年同月份

		比較增減(-)





格式10

		





格式13

																格式13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統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佔交換張數百分比				佔交換金額百分比

		總所

		台中市分所

		台南市分所

		高雄市分所

		桃園縣分所

		新竹市分所

		苗栗縣分所

		南投縣分所

		雲林縣分所

		嘉義市分所

		屏東縣分所

		宜蘭縣分所

		花蓮縣分所

		台東縣分所

		澎湖縣分所





附表1

								附表1

		代號		退票理由		代號		退票理由

		01		存款不足		21		記名票據未經受款人背書或受款人背書不全、不符

		0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		22		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

		0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		23		記名票據受款人背書不清

		04		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		24		支票未到票載發票日，本票及匯票未到到期日

		05		存款不足及終止契約結清戶		25		支票發行滿一年

		0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		26		未經發票人簽章

		0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27		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

		11		發票人簽章不符		28		字經擦改

		1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		29		金額文字不清

		1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		30		經掛失止付

						31		掛失空白票據

		51		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32		提示期限經過後撤銷付款委託

		5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33		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5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未簽補充條款戶		34		拒絕往來戶(轉入『其他應付款』之餘額足敷)

		5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5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未簽補充條款戶		91

		61		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92		退票交換差額沖帳

		6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未簽補充條款戶		93		實體票未收妥

		6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未簽補充條款戶		99





附表2

		

		退票理由單項目及欄位說明表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帳號		　九位				＊理由單號碼		八位

		＊票據種類		　二位				戶名		中（英）文

		＊票據號碼		　七位				法人負責人姓名		中（英）文

		＊票面金額		十五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十位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者，以其護照上所載西元出生年月日加護照內英文姓名欄前兩個字母十位編製。

		支票發票日（本票到期日）		八位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八位		無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行號、團體、機關以稅捐稽徵機關扣繳所得稅賦編之稅籍號碼編製。

		＊退票類型		一位				＊組織型態		一位

		＊退票日		八位				＊出生年月日		八位

		提示行名稱		　中文				地址		　中文		行號、團體、機關及公司等法人

		＊提示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組織，請填寫登記證照所載地址

		＊退票理由代號		二位		存款不足或其他應退理由（另編代號表）。		＊退票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退票理由		　中文				退票行簽章：

		註：一、＊記號為傳送交換所電子資料項目。






_1298708680.xls
格式1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台灣票據交換所       分所票據交換集計試算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張數		金額

				合計





格式2.3

		

										格式2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銀行具

				請注意：本單一式兩聯，應一次填送付款銀行交換員。提出交換員應主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付款行名稱及交換員簽章﹚銀行具





格式4

																		格式4

		借方																貸方

		張  數		應 付 金 額		應付差額		交換單位名稱　　						應收差額		應 收 金 額		張  數

								合計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代號名稱：　　　								交換員





格式5.6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7.8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9

		

						台灣票據交換所﹙總所﹚																												格式9

		帳號																戶名

																		法人存戶

		票據種類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

		票據號碼																統一編號

																		營利事業

		票面金額																統一編號										組織型態

		支票發票日				年				月				日

		﹙本票到期日﹚																地址

		退票日				年				月				日

		退票類型

																						年				月				日

		提示行名稱																退票行代號

		及代號																及簽章

		退票理由及代號





格式11

																格式11

		台  灣  票  據  交  換  所  總  所

		交 換 單 位 票 據 交 換 及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統 計 表

				年    月份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000-0011 中 央 銀 行

		001-0045 中  信  局

		003-0014 交 通 銀 行

		004-0037 台 灣 銀 行

		005-0418 土 地 銀 行

		006-0567 合作金庫銀行

		007-0937 第 一 銀 行

		008-1005 華 南 銀 行

		009-5185 彰 化 銀 行

		010-0081 華 僑 銀 行

		011-0026 上 海 銀 行

		012-2009台北富邦銀行

		013-0017 國泰世華銀行

		016-2380 高 雄 銀 行

		017-0077 中 國 國 際

		040-0013 中 華 開 發

		048-0011 台 灣 工 業

		050-0108 台 灣 企 銀

		051-0213 台 北 商 銀

		052-0672 新 竹 商 銀

		053-0684 台 中 商 銀

		054-0537 台南區企銀

		056-0296 花蓮區企銀

		057-0194 台東區企銀

		102-0010 華 泰 商 銀

		103-0019 誠 泰 商 銀

		108-0014 陽 信 商 銀

		118-0011 板 信 商 銀

		147-0183 三 信 商 銀

		150-0293 新 光 銀 行

		701-0011 中 華 郵 政

		各   合    作    社

		各   農    會

		外商銀行(詳附表)

		803-0010 聯 邦 銀 行

		804-0011 中 華 銀 行

		805-0012遠東國際銀行

		806-0035 復 華 銀 行

		807-0014 建 華 銀 行

		808-0015 玉 山 銀 行

		809-0197 萬 泰 銀 行

		810-0364 寶 華 銀 行

		812-0012 台 新 銀 行

		814-0025 大 眾 銀 行

		815-0015 日 盛 銀 行

		816-0016 安 泰 銀 行

		822-0015 中 國 信 託

		825-0133 慶 豐 銀 行

		合           計





格式12

																格式12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比較表														張數    張

																單位：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金額    元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拒 絕 往

		月  份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來 戶 數

		年  月

		(本月份)

		年  月

		(上月份)

		年  月

		(上年同月份)

		與上月份

		比較增減(-)

		與上年同月份

		比較增減(-)





格式10

		





格式13

																格式13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統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佔交換張數百分比				佔交換金額百分比

		總所

		台中市分所

		台南市分所

		高雄市分所

		桃園縣分所

		新竹市分所

		苗栗縣分所

		南投縣分所

		雲林縣分所

		嘉義市分所

		屏東縣分所

		宜蘭縣分所

		花蓮縣分所

		台東縣分所

		澎湖縣分所





附表1

								附表1

		代號		退票理由		代號		退票理由

		01		存款不足		21		記名票據未經受款人背書或受款人背書不全、不符

		0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		22		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

		0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		23		記名票據受款人背書不清

		04		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		24		支票未到票載發票日，本票及匯票未到到期日

		05		存款不足及終止契約結清戶		25		支票發行滿一年

		0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		26		未經發票人簽章

		0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27		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

		11		發票人簽章不符		28		字經擦改

		1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		29		金額文字不清

		1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		30		經掛失止付

						31		掛失空白票據

		51		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32		提示期限經過後撤銷付款委託

		5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33		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5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未簽補充條款戶		34		拒絕往來戶(轉入『其他應付款』之餘額足敷)

		5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5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未簽補充條款戶		91

		61		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92		退票交換差額沖帳

		6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未簽補充條款戶		93		實體票未收妥

		6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未簽補充條款戶		99





附表2

		

		退票理由單項目及欄位說明表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帳號		　九位				＊理由單號碼		八位

		＊票據種類		　二位				戶名		中（英）文

		＊票據號碼		　七位				法人負責人姓名		中（英）文

		＊票面金額		十五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十位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者，以其護照上所載西元出生年月日加護照內英文姓名欄前兩個字母十位編製。

		支票發票日（本票到期日）		八位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八位		無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行號、團體、機關以稅捐稽徵機關扣繳所得稅賦編之稅籍號碼編製。

		＊退票類型		一位				＊組織型態		一位

		＊退票日		八位				＊出生年月日		八位

		提示行名稱		　中文				地址		　中文		行號、團體、機關及公司等法人

		＊提示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組織，請填寫登記證照所載地址

		＊退票理由代號		二位		存款不足或其他應退理由（另編代號表）。		＊退票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退票理由		　中文				退票行簽章：

		註：一、＊記號為傳送交換所電子資料項目。






_1298466822.xls
格式1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台灣票據交換所       縣分所票據交換集計試算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者名稱		張數		金額

				合計





格式2.3

		

										格式2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銀行具

				請注意：本單一式兩聯，應一次填送付款銀行交換員。提出交換員應主

						銀行    台照

				票據張數		金額

						﹙付款行名稱及交換員簽章﹚銀行具





格式4

																		格式4

		借方																貸方

		張  數		應 付 金 額		應付差額		交換單位名稱　　						應收差額		應 收 金 額		張  數

								合計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代號名稱：　　　								交換員





格式5.6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收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7.8

		

				年         月           日																																總幹事

						台照										﹙行局庫﹚具

																																				總結算員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結算員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科目﹙貸﹚

				經副襄理		會計		票據交換				覆核										記帳								製票

				年         月           日																																經副襄理

				﹙行局庫﹚		台照										銀行具

																																				主任

						交換/退票		應付差額																												副主任

				金額新台幣        ﹙大寫﹚

				經副襄理		會計		營業				出納										記帳								製票





格式9

		

						台灣票據交換所﹙總所﹚																												格式9

		帳號																戶名

																		法人存戶

		票據種類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

		票據號碼																統一編號

																		營利事業

		票面金額																統一編號										組織型態

		支票發票日				年				月				日

		﹙本票到期日﹚																地址

		退票日				年				月				日

		退票類型

																						年				月				日

		提示行名稱																退票行代號

		及代號																及簽章

		退票理由及代號





格式11

																格式11

		台  灣  票  據  交  換  所  總  所

		交 換 單 位 票 據 交 換 及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統 計 表

				年    月份

		參加交換之金融業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000-0011 中 央 銀 行

		001-0045 中  信  局

		003-0014 交 通 銀 行

		004-0037 台 灣 銀 行

		005-0418 土 地 銀 行

		006-0567 合作金庫銀行

		007-0937 第 一 銀 行

		008-1005 華 南 銀 行

		009-5185 彰 化 銀 行

		010-0081 華 僑 銀 行

		011-0026 上 海 銀 行

		012-2009台北富邦銀行

		013-0017 國泰世華銀行

		016-2380 高 雄 銀 行

		017-0077 中 國 國 際

		040-0013 中 華 開 發

		048-0011 台 灣 工 業

		050-0108 台 灣 企 銀

		051-0213 台 北 商 銀

		052-0672 新 竹 商 銀

		053-0684 台 中 商 銀

		054-0537 台南區企銀

		056-0296 花蓮區企銀

		057-0194 台東區企銀

		102-0010 華 泰 商 銀

		103-0019 誠 泰 商 銀

		108-0014 陽 信 商 銀

		118-0011 板 信 商 銀

		147-0183 三 信 商 銀

		150-0293 新 光 銀 行

		701-0011 中 華 郵 政

		各   合    作    社

		各   農    會

		外商銀行(詳附表)

		803-0010 聯 邦 銀 行

		804-0011 中 華 銀 行

		805-0012遠東國際銀行

		806-0035 復 華 銀 行

		807-0014 建 華 銀 行

		808-0015 玉 山 銀 行

		809-0197 萬 泰 銀 行

		810-0364 寶 華 銀 行

		812-0012 台 新 銀 行

		814-0025 大 眾 銀 行

		815-0015 日 盛 銀 行

		816-0016 安 泰 銀 行

		822-0015 中 國 信 託

		825-0133 慶 豐 銀 行

		合           計





格式12

																格式12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比較表														張數    張

																單位：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金額    元

				交  換  票  據				存  款 不 足  毛  退  票								拒 絕 往

		月  份		張  數		金  額		張  數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來 戶 數

		年  月

		(本月份)

		年  月

		(上月份)

		年  月

		(上年同月份)

		與上月份

		比較增減(-)

		與上年同月份

		比較增減(-)





格式10

		





格式13

																格式13

		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及存款不足毛退票統計表

				中華民國   年  月份

										佔交換張數百分比				佔交換金額百分比

		總所

		台中市分所

		台南市分所

		高雄市分所

		桃園縣分所

		新竹市分所

		苗栗縣分所

		南投縣分所

		雲林縣分所

		嘉義市分所

		屏東縣分所

		宜蘭縣分所

		花蓮縣分所

		台東縣分所

		澎湖縣分所





附表1

								附表1

		代號		退票理由		代號		退票理由

		01		存款不足		21		記名票據未經受款人背書或受款人背書不全、不符

		0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		22		記名票據禁止背書轉讓經轉讓

		0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		23		記名票據受款人背書不清

		04		存款不足及拒絕往來戶		24		支票未到票載發票日，本票及匯票未到到期日

		05		存款不足及終止契約結清戶		25		支票發行滿一年

		0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		26		未經發票人簽章

		0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27		更改處未經發票人照原留印鑑簽章

		11		發票人簽章不符		28		字經擦改

		1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		29		金額文字不清

		1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		30		經掛失止付

						31		掛失空白票據

		51		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32		提示期限經過後撤銷付款委託

		52		存款不足及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33		終止擔當付款契約

		53		存款不足及票據經掛失止付─未簽補充條款戶		34		拒絕往來戶(轉入『其他應付款』之餘額足敷)

		56		更改發票日期後重行提示存款不足─未簽補充條款戶

		57		存款不足及終止擔當付款契約─未簽補充條款戶		91

		61		發票人簽章不符─未簽補充條款戶		92		退票交換差額沖帳

		62		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未簽補充條款戶		93		實體票未收妥

		63		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未簽補充條款戶		99





附表2

		

		退票理由單項目及欄位說明表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項  目		欄 位		說   明

		＊帳號		　九位				＊理由單號碼		八位

		＊票據種類		　二位				戶名		中（英）文

		＊票據號碼		　七位				法人負責人姓名		中（英）文

		＊票面金額		十五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十位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者，以其護照上所載西元出生年月日加護照內英文姓名欄前兩個字母十位編製。

		支票發票日（本票到期日）		八位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八位		無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行號、團體、機關以稅捐稽徵機關扣繳所得稅賦編之稅籍號碼編製。

		＊退票類型		一位				＊組織型態		一位

		＊退票日		八位				＊出生年月日		八位

		提示行名稱		　中文				地址		　中文		行號、團體、機關及公司等法人

		＊提示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組織，請填寫登記證照所載地址

		＊退票理由代號		二位		存款不足或其他應退理由（另編代號表）。		＊退票行代號		九位		前二位為交換所代號，後七位為金融機構代號。

		退票理由		　中文				退票行簽章：

		註：一、＊記號為傳送交換所電子資料項目。






